附件2

宝鸡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公开招聘教师(教练员)考察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片

	曾用名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	
	

	毕业时间
	
	身份证号
	
	

	报考单位岗位及岗位代码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主要成员
情况
	姓名
	关系
	工作单位
	职务
	政治面貌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学习工作简历（从高中起）
	



	人才交流中心/工作单位/院校学生处
等档案管理单位考察意见 
	


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
户籍所在地派出所/院校保卫处考察
意见

	

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

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1.“人才交流中心/工作单位/院校学生处考察意见”栏填写应聘人员思想政治表现、意识形态、道德品质、工作学习情况等，如应聘人员有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曾受过开除处分的、在立案审查期间或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、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情形须特别注明。
2.“户籍所在地派出所/院校保卫处考察意见”栏填写应聘人员遵纪守法情况，如应聘人员为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，或为刑事处罚期未满、涉嫌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等情形的人员须特别注明。
3.此表正反面打印。



